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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在 2016年 11月 12日至 16日于日内瓦举行的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SCT）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基于以色列、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题为“工业品外观设计和新兴技

术：新技术外观设计保护的异同”的提案（文件 SCT/35/6），议程中列入了图形用户界面（GUI）、

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的议题。 

2. 在该届会议之后，秘书处编拟了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

观设计调查问卷”，并发送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所有成员国，问卷中载有 18 个问题，

关于： 

- 保护体系； 

-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 

- 对申请的审查； 

- 保护范围和期限。 

3. 在 2017 年 10月 30日至 11 月 2日于日内瓦举行的 SCT第三十八届会议上，秘书处： 

- 介绍了“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答复汇编”，

其中载有 66 个成员国和两个政府间知识产权组织的答复以及六个非政府组织的评论意见

（文件 SCT/36/2 Rev.2）； 

- 介绍了“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答复分析”

（文件 SCT/37/2 Rev.）；
1
 

- 组织了一次信息会议，讨论（i）各局的实践以及（ii）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

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方面的用户体验（SCT/IS/ID/GE/17/1）。 

4. 在 2018 年 4月 23日至 26日于日内瓦举行的 SCT第三十九届会议上，秘书处介绍了： 

- “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信息会议上出现的要点总结”

（文件 SCT/39/2）； 

- 由 3 个成员国和 4 个非政府组织转发的“成员国与经认可的非政府组织（NGO）就图形用户

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可以开展进一步工作的方面所提建议汇

编”（文件 SCT/39/3）； 

5. 在 2018年 11月 12日至 16日于日内瓦举行的 SCT第四十届会议之后，秘书处向所有 SCT成员和

具有观察员地位的政府间知识产权组织散发了第二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

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其中载有 39个问题，关于： 

- 对 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与物品或产品之间联系的要求； 

- 主管局允许的动态外观设计表现方式； 

- 有关 GUI 和图标外观设计的保护排除、审查、侵权和优先权文件的其他问题。 

6. 在 2019年 11月 4日至 7日于日内瓦举行的 SCT第四十二届会议上，秘书处介绍了最终版的“图

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第二轮答复汇总”（这一轮问卷以

下称为“问卷”），其中载有 38 个成员国和两个政府间知识产权组织的答复（文件 SCT/41/2）。 

                                                
1
  本文件通篇在适当处提供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答复分

析”的结果，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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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该届会议结束时，SCT 主席请秘书处使文件 SCT/41/2 保持开放状态，以供各代表团作进一步

答复或修订答复，并请秘书处编写一份文件，对所有答复进行分析，供 SCT 下届会议审议（文件

SCT/42/8第 9段）。 

8. 因此，秘书处编写了文件 SCT/41/2 Rev.，其中载有 40 个成员国和两个政府间知识产权组织对

问卷的答复，并编写了本文件，对问卷的所有答复进行了分析。 

9. 按照问卷的结构，本分析分为三章，之后是结论。 

关于 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与物品或产品之间的联系要求的问题（问题 1-17） 

问题 1 -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对 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提供保护吗？ 

10. 作出答复的司法管辖区（以下称为“作答司法管辖区”）中绝大多数都提供对 GUI、图标和创作

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的保护，具体如下：
2
 

- 作答司法管辖区中有 90%为 GUI和图标外观设计提供保护； 

- 作答司法管辖区中有 79%为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提供保护； 

- 作答司法管辖区中有 76%为全部三种外观设计提供保护。 

 

11. 在对问题 1 的答复中，两个司法管辖区
3
的回答是“否”（占作答司法管辖区的 10%）。他们表

示，其立法并未专门为 GUI/图标或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本身提供保护。但是，这类外观设计

可能受工业品外观设计或其他知识产权（如版权）的保护。 

问题 2 -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要求把 GUI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
4
作为注册的

先决条件？ 

12. 对问卷的答复表明： 

- 将近 1/3 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占 31%）要求以 GUI/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

的前提条件； 

                                                
2
  这些数据证实了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的结果（文件

SCT/37/2 Rev.）： 

“问题 1 - 您的司法管辖区对以下哪种客体提供保护：图形用户界面、图标、创作字体/工具字体？ 

答复中有 95%为图形用户界面和图标提供保护；有 87%为创作字体/工具字体提供保护。” 
3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厄瓜多尔和新西兰对问题 1 的评论意见。 
4
  出于对问卷的考虑，“联系”一词系指 GUI 或图标外观设计应与物品存在关联。 

90% 90%

79%
76%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GUI 图标 创作字体/工具字体 全部三种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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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占 67%）不要求以 GUI/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的

前提条件。 

 

(a) 要求有联系 

13. 问题 3 至 12 是针对对问题 2 回答“是”的答复方，即要求以 GUI/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

系作为注册先决条件的司法管辖区。因此，问题 3至 12 中的比例是以对问题 2 作肯定答复的总数（13

个答复或作答司法管辖区的 31%）为基础计算的。 

14. 为便于参考，下文中将这些司法管辖区称为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 

问题 3 -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要求与物品之间有联系的是哪类外观设计？ 

15. 在要求以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先决条件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要求以下二者之

间有联系： 

- GUI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92%）； 

- 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85%）； 

- 计算机生成的动态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54%）； 

- 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38%）； 

- 其他（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4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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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下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存在联系： 

 

16. 在“其他”这一类下，某些司法管辖区
5
表示，要求所有类型的外观设计均需与物品有联系，而

不仅限于 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 

问题 4 -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为何要求有此种联系？ 

17. 要求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有联系的三个主要原因如下： 

- 限制外观设计权的范围（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62%）； 

- 便于审查局进行检索（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46%）； 

- 便于申请人进行搜索（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38%）。 

 

18. 在“其他”这一类下，列出了以下原因： 

- 法定要求规定了保护的资格
6
； 

- 对于作为物品的一部分所提交的图形图像，用以界定保护的范围
7
。 

问题 5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GUI外观设计必须体现在实体物品中方可受到保护吗？可以用在虚拟物

品上吗？ 

19. 在要求以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先决条件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GUI外观设计： 

- 必须体现在实体物品中（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69%）； 

- 可以用在虚拟物品上（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46%）； 

                                                
5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新加坡和美利坚合众国对问题 3 的评论意见。 
6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哥伦比亚和美利坚合众国对问题 4 的评论意见。 
7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日本对问题 4 的评论意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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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进行展示的物品，其功用是否有助于评

估此种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如果是，发挥何种作用？ 

20. 从对问题 6的答复中可以看出： 

- 展示GUI/图标外观设计的物品的功用在评估该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时不起作用（在要

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77%）； 

- 展示GUI/图标外观设计的物品的功用在评估该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时发挥了作用（在

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23%）。 

 

21. 在后一种司法管辖区，答复表明这种作用是： 

- 限制外观设计的范围
8
（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15%）； 

- 显示图形图像如何使物品得以运作
9
（“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8%）。 

                                                
8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中国和泰国对问题 6 的评论意见。 
9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日本对问题 6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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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要求 GUI、图标、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

但此种联系未在外观设计申请中提供，那么在申请办理期间是否还可以提供？如果是，谁有权来提供

此种联系？ 

22. 如果要求 GUI、图标、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有联系，但外观设计申请中未提

供此种联系： 

- 在申请办理期间仍可提供（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77%）； 

- 在申请办理期间不可提供（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23%）。 

 

23. 如果办理期间可以提供此种联系，由谁提供： 

- 申请人（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69%）； 

- 主管局（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8%）。 

 

问题 8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要求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在申请中可

以/必须怎样来表示这种 GUI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 

24. 申请中最普遍的 GUI/图标外观设计表示方式如下： 

- GUI/图标外观设计的图样+以点线或虚线表示物品+对物品的文字说明（在要求“有联系”的

司法管辖区中占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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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图标外观设计的图样+以实线表示物品+对物品的文字说明（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

辖区中占 38%）。 

 

25. 从对问题 8的答复和评论意见中可以看出，在某些作答司法管辖区，GUI/图标外观设计可以用多

种方式表示。
10
 

问题 9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要求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有联系，贵局作为审

查局，是否会检索任何具有相似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在什么物品上？ 

26. 对问题 9 的答复表明，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61.5%的审查局会检索任何具有相似

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于何种物品。 

 

27. 评论意见显示，一些作答司法管辖区之所以对问题 9回答“不会”，原因在于： 

- 审查仅限于形式审查；
11
 

- 主管局检索的是用于同一物品或具有类似功能的物品的外观设计。
12
 

                                                
10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日本、肯尼亚、巴基斯坦、秘鲁、美利坚合众国和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对问

题 8 的评论意见。 
11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新加坡对问题 9 的评论意见。 

12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和肯尼亚对问题 9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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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 - 如果外观设计在放弃权利要求的物品内加以表示（例如虚线），那么物品对于该外观设计

的保护范围有什么影响？ 

28. 在13个作答司法管辖区中，有8个答复了问题10（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62%）。

在这些作答司法管辖区中，保护范围： 

- 只限于放弃权利要求的特定种类的物品（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23%）； 

- 限于分类相同的产品
13
（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23%）； 

 

29. 在“其他”这一类下（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23%），一些答复方表示： 

- “结构不是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一部分，但又被认为是展示外观设计相关环境所必需的，

可以在附图用虚线表示。这包括体现或应用该外观设计，但不属于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的物

品的任何部分。”
14
 

- “对外观设计中以实线表示的部分予以保护，并延伸至同一物品或类似物品。”
15
 

30. 关于 GUI/图标外观设计是否存在例外的问题，7个司法管辖区回答“否”（在要求“有联系”的

司法管辖区中占 54%）。 

                                                
13
  这些数据证实了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的结果（文件

SCT/37/2 Rev.）： 

“问题 16 - GUI、图标或创作字体/工具字体的保护范围是否受工业品外观设计分类的限制？ 

大多数答复（76%针对图形用户界面，74%针对图标，66%针对创作字体/工具字体）表示，图形用户界面、图标或

创作字体/工具字体的保护范围不受工业品外观设计分类的限制。 

18%针对图形用户界面、19%针对图标和 17%针对创作字体/工具字体的答复显示，其保护范围受工业品外观设计分

类的限制。” 
14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美利坚合众国对问题 10 的评论意见。 

15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对问题 10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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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 - 如果外观设计在某个以实线表示的物品内加以表示，则认为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

的范围将涵盖：只有外观设计；外观设计和物品；其他？ 

31. 如果外观设计在某个以实线表示的物品内加以表示，则认为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的范

围将涵盖： 

- 外观设计和物品（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69%）； 

- 只有外观设计（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8%）； 

 

32. 在“其他”这一类下（在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15%），认为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

设计注册的范围涵盖： 

- 体现该外观设计的物品；
16
 

- 必须与该物品同时使用的线条或颜色的形式或组成。
17
 

                                                
16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肯尼亚对问题 11 的评论意见。 

17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泰国对问题 11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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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 - 如果外观设计在放弃权利要求（虚线）的物品内加以表示，并要求明确指出工业品外观设

计所要用于的产品（一个或多个），这样要求的目的是什么？ 

33. 对问题 12 的答复显示，要求明确指出工业品外观设计所要用于的产品，这样要求的目的在各作

答司法管辖区各不相同。 

34. 答复提到了以下目的： 

- 表明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是正确的保护客体；
18
 

- 限制保护范围；
19
 

- 评估外观设计/物品的适用性/用途/功能；
20
 

- 对物品进行分类。
21
 

(b) 不要求有联系 

35. 问题 13 至 17 是针对对问题 2 回答“否”的答复方，即不要求以 GUI/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

的联系作为注册先决条件的司法管辖区。因此，问题 13 至 17 中的比例是以对问题 2 作否定答复的总

数（28 个答复或作答司法管辖区的 67%）为基础计算的。为便于参考，下文中将这些司法管辖区称为

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 

问题 13 -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为什么对 GUI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的联系不作任何要求？ 

36. 对问题 13 的答复显示，之所以不要求以 GUI/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的先决条

件，主要是因为新技术外观设计的性质，新技术外观设计可能用于不同的物品/环境（在不要求“有联

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61%）。 

37. 其他原因包括： 

- 没有立法要求有这种联系（在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18%）；
22
 

- GUI/图标外观设计本身可能已受到保护（在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18%）；
23
 

- 对联系的说明为可选项（在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3%）。
24
 

                                                
18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美利坚合众国对问题 12 的评论意见。 

19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和新加坡对问题 12 的评论意见。 

20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日本和大韩民国对问题 12 的评论意见。 

21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智利和哥伦比亚对问题 12 的评论意见。 

22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厄瓜多尔、匈牙利、冰岛、爱尔兰和哈萨克斯坦对问题 13 的评论意见。 

23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芬兰、德国、日本、英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13 的评论意见。 

24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巴西对问题 13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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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4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贵局作为审查局，是否会检索任何具有相

似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在什么物品上？ 

38. 对问题 14 的答复表明，在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有超过 1/3 的审查局会检索任何

具有相似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于何种物品（在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占

36%）。 

39. 评论意见显示，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有一半对问题 14 的答复是“不会”，原因

是： 

- 该局不是审查局；
25
 

- 依职权进行的审查仅限于形式要求；
26
 

- 依职权进行的审查仅限于定义/公共秩序或道德考虑；
27
 

- 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申请。
28
 

                                                
25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丹麦、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挪威、葡萄牙、瑞士和联合王国的答复。 

26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爱沙尼亚对问题 14 的答复。 

27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欧盟知识产权局的答复。 

28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厄瓜多尔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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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5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用户如何进行“操作自由”（FTO）检索？ 

40. 对问题 15的答复如下： 

- 用户可以在主管局官方网站在线提供的注册外观设计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29
 

- 一般而言，检索 GUI/图标外观设计的方式与检索其他外观设计的相同，即： 

• 按照《洛迦诺工业品外观设计分类》中的分类，
30
即： 

 14.02计算机界面； 

 14.04显示屏幕界面； 

 14.04图标； 

 18.03创作字体/工具字体； 

 32.00图形符号与徽记，表面图案，装饰。 

• 按产品说明；
31
 

• 按图片；
32
 

• 按所有人/设计人/申请人的说明。
33
 

问题 16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对联系不作任何要求，那么对物品的说明是：非必须的；必须的？

此种说明的效力如何？ 

41. 在不要求 GUI/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有联系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超过一半的司法管辖区不

要求必须提供物品说明，而超过 1/3的司法管辖区要求必须提供，如下所示： 

 

                                                
29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巴西、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匈牙利、拉脱维亚、葡萄牙、罗马尼亚、

联合王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15 的答复。 
30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巴西、克罗地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匈牙利、冰岛、立陶宛、挪威、波兰、葡

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斯洛伐克、瑞典、联合王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15 的答复。 
31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克罗地亚、格鲁吉亚、立陶宛和葡萄牙对问题 15 的答复。 

32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克罗地亚和格鲁吉亚对问题 15 的答复。 

33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克罗地亚和葡萄牙对问题 15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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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这些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辖区中，物品说明的效力各不相同。
34
答复表示效力如下： 

- 将 GUI/图标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限制为该物品；
35
 

- 说明该物品只是形式，或者该物品具有用于帮助分类的说明性/行政性目的，或者完全没有

效力；
36
 

- 说明该物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使用该外观设计的环境，并且不会影响保护范围。
37
 

问题 17 - 如果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单独予以表示（没有屏幕或设备等任何物品），本身是否

可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如果是，该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是否涵盖在任何物品

/环境中使用要求保护的 GUI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 

43. 在所有不要求“有联系”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如果 GUI/图标外观设计单独予以表示（没有屏

幕或设备等任何物品），本身也可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在不要求“有联系”的司法管

辖区中占 100%/28个答复）。
38
 

44. 在这些司法管辖区中，有 86%规定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涵盖在任何物品/环境中使用要求

保护的 GUI/图标外观设计的情况。 

 

                                                
34
  回顾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的结果（文件 SCT/37/2 

Rev.）可能会有帮助： 

“问题 17：在一种产品（如智能手机）上受到保护的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图标，是否可被保护不用于另一种产品（如

汽车显示屏）？ 

接近半数的答复（49%针对图形用户界面，46.25%针对图标）显示，如果与一种产品相关的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图

标受到保护，它也受保护不用于另一种产品。” 
35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波兰和葡萄牙对问题 16 的答复。 

36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阿塞拜疆、巴西、克罗地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爱尔兰、拉脱维亚、挪

威、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瑞典和联合王国对问题 16的答复。 
37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捷克共和国、联合王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16 的答复。 

38
  回顾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的结果（文件 SCT/37/2 

Rev.）可能会有帮助： 

“问题 7：对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图标授予专利/予以注册时，是否可以独立于含有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图标的产品或

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图标所要用于的产品，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脑屏幕等？ 

69%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可以这样对图形用户界面授予专利/予以注册。67%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可以这样对图标授予专

利/予以注册。” 

10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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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果单独表示，GUI/图标外观设计本身
也可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注册

外观设计专利/注册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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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管局允许的动态外观设计表现方式相关的问题（问题 18-26） 

问题 18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申请人可以使用哪些表现方式来要求对动态外观设计进行保护？请具

体说明任何补充要求。 

45. 申请人要求对动态外观设计进行保护所使用最普遍的表现方式如下： 

- 纸件格式的静态图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83%）； 

-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79%）。 

46. 仅在 7%的作答司法管辖区（3 个）中，申请人可以使用动态图像来表现动态外观设计。
39
在两个

答复中，答复方表示，将动态图像作为参考视图或仅视为查看外观设计的其他技术手段，而不以之替

代常规的静态视图。
40
 

 

47. 关于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对文件格式和大小有要求。尽管各作答司法管辖区的要求有所不

同，但最常用的文件格式是 pdf、jpeg、tiff、png和 gif。 

48. 几个作答司法管辖区还对格式、大小、视图、动画帧有附加要求
41
。 

问题 19 -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可以采用多种表现方式，申请人使用最多的是哪种方式？ 

49. 如果可以采用多种表现方式，申请人表现动态外观设计最常使用的方式如下： 

-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57%）； 

- 纸件格式的静态图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33%）。 

                                                
39
  回顾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的结果（文件 SCT/37/2 

Rev.）可能会有帮助： 

“问题 4：图形用户界面、图标、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中如何

表现？ 

在三个作答司法管辖区（占答复的 5%）中，可接受能够准确表现外观设计的其他格式（例如，视频和/或音频文件、

诸如 3DS、DWG、DWF、IGES、3DM 等 3D 建模文件）用于图形用户界面和图标。” 
40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大韩民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18 的答复。 

41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巴西、哥伦比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欧

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18 的答复。 

7%

7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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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图像

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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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对问题 19 的评论意见显示，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大多数申请是以电子方式提交。
42
申请人直接

上传外观设计的表现形式，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是申请人最经常使用的方式，而且所占比例很大。 

51. 在其他司法管辖区，
43
虽然大多数申请仍以纸件格式提交，但电子申请的比例逐年上升。 

问题 20 - 对动态外观设计申请的内容有任何附加的/特殊的要求吗？如果有，请具体说明。 

52. 对问题 20的答复显示： 

- 在 48%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对动态外观设计申请的内容没有附加/特殊要求；
44
 

- 在 33%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对动态外观设计有附加/特殊要求。 

                                                
42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哥伦比亚、芬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对问题 19 的评论意见。 

43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格鲁吉亚和墨西哥对问题 19 的评论意见。 

44
  这些数据证实了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的结果（文件

SCT/37/2 Rev.）： 

“问题 5：对于动态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动态图标（动图外观设计、变形、渐变、变色或其他变化形式）是否适用额

外或特殊要求？ 

有这种额外或特殊要求的作答司法管辖区（33%的答复在图形用户界面方面有，31.25%的答复在图标方面有）和不

作此种要求的司法管辖区（37.5%的答复在图形用户界面方面没有，39%的答复在图标方面没有）基本平衡。 

问题 6：对动态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动态图标适用的额外或特殊要求是什么？ 

在对动态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动态图标有额外或特殊要求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一致接受表明次序的系列静态图

（100%的答复）。在超过 1/3 的答复中，这是对于动态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动态图标所作的唯一一项额外或特殊要求

（42%的答复在图形用户界面方面如此，43%的答复在图标方面如此）。其他针对动态图形用户界面和/或动态图标的额

外或特殊要求如下：一份说明书（48%的答复针对图形用户界面有此要求，47%的答复针对图标）；一份新颖性声明

（19%的答复针对图形用户界面有此要求，20%的答复针对图标）。” 

0

33%

57%

0 5 10 15 20 25 30

动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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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最常见的附加要求是，提供一系列静态图像，按时间顺序显示动画在不同时间点呈现的状态，
45

并/或提供一份说明书，说明申请外观设计的动态过程。
46
 

问题 21 - 如果申请人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内可以使用视频文件来表现动态外观设计： 

̶ 接受仅提供视频文件 

̶ 视频文件+一系列静态图像（均必须） 

̶ 视频文件（必须）+一系列静态图像（非必须） 

̶ 视频文件（非必须）+一系列静态图像（必须） 

̶ 其他 

54. 只有 12个司法管辖区回答了问题 21（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9%）。答复显示： 

- 所有作答司法管辖区均不接受仅．以视频文件作为表现形式； 

- 在接受视频文件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视频文件不是必须的； 

- 在 24%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申请人必须通过一系列静态图像来表现动态外观设计，是否附

加显示动态外观设计的视频文件可由申请人自主决定。 

                                                
45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哥伦比亚、克罗地亚、法国、格鲁吉亚、拉脱维亚、挪威、波兰、大韩民国、新加坡、

美利坚合众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20 的答复。 
46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中国、法国、挪威和美利坚合众国对问题 20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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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从对该问题的答复数量少以及对问题 21 的评论意见可以推断出，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不接受

以视频文件作为表现动态外观设计的方式。
47
 

问题 22 - 如果申请中既含有一系列静态图像，又含有视频文件，保护范围由哪种格式决定？ 

56. 在所有回答问题 22 的司法管辖区（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40%）中，如果申请中既含有一系列

静态图像，又含有视频文件，以静态图像优先，视频文件仅作为参考信息。 

 

问题 23 - 如果动态外观设计通过一系列静态图像或一组依序排列的图片/照片来表现，是否对图像有

附加要求？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57. 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对表现动态外观设计的图像或者依序排列的图片或照片规定了一项或多

项附加要求（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64%）。 

 

                                                
47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巴西、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格鲁吉亚、冰岛、日本、拉脱维亚、波

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士和美利坚合众国对问题 21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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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最普遍的附加要求是： 

- 所有图像均清楚地表示出运动/变化/发展（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60%）； 

- 所有图像有视觉上的关联（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57%）； 

- 图像的数量不超过上限，各司法管辖区的上限不同（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6%）。 

 

59. 在“其他”这一类下（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10%），答复方表示有以下要求： 

- 外观设计的单一性；
48
 

- 视图必须只说明产品本身；
49
 

- 欧盟知识产权局“趋同计划 6”规定的要求。
50
 

问题 24 - 动态外观设计以哪种格式授权？ 

60. 作答司法管辖区以下列格式授予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 

- 纸件格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62%）； 

- 电子格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38%）。 

 

                                                
48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墨西哥对问题 23 的评论意见。 

49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葡萄牙对问题 23 的评论意见。 

50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丹麦、罗马尼亚、联合王国、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23 的评

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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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答复显示，一些司法管辖区以下列格式授予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 

- 仅纸件格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41%）； 

- 仅电子格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17%） 

- 纸件和电子格式均有（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1%）。 

 

问题 25 - 动态外观设计以哪种格式公布？ 

62. 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动态外观设计以下列格式公布： 

- 纸件公布（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2%）； 

- 电子公布（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67%）。 

 

63. 在“其他”这一类下，一位答复方表示，
51
该局不主动公布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如在期刊或公

报中公布），但会将已向公众公开的申请录入工业品外观设计数据库。该局还向公众提供申请的纸件

副本，公众可亲自通过其客户服务中心进行查询。 

64. 答复显示，某些司法管辖区以下列格式公布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 

- 仅纸件公布（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5%）； 

                                                
51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对问题 25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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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电子公布（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50%） 

- 纸件和电子公布均有（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17%）。 

 

问题 26 - 动态外观设计有任何特殊的公布程序吗？ 

65. 对问题 26 的答复显示，在绝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没有针对动态外观设计规定特殊的公布程

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83%）。 

 

补充问题（问题 27-39） 

问题 27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外观设计法是否把某些图形图像排除在保护之外？如果是，以下哪类

图像被排除在保护之外？如果是，排除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是，如何确定应受保护的图形图像？ 

66. 略多于半数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将一种或多种图形图像排除在外观设计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在作

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52%）。 

5%

50%

17%

0

5

10

15

20

25

仅纸件公布 仅电子公布 两种格式均有

83%

10% 7%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无特殊程序 不适用 未答复



SCT/43/2 

第 24页 
 

 

这些司法管辖区排除在保护之外的图像类型为： 

- 独立于物品功能、代表“内容”的图形图像（例如：电影场景或来自计算机/电视游戏的图

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17%） 

- 仅为传递信息而提供的图形图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17%） 

- 仅为装饰目的提供的图形图像（例如：台式机壁纸）（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12%） 

 

67. 在“其他”这一类下（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9%），一些答复方表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道德

或者依照其他实质或形式上的法律要求不可注册的图像不受保护。
52
 

68. 对问题 27 的答复显示，在某些作答司法管辖区，把某些类型的图像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理由

是不符合国家立法中所载的法律要求，例如不符合对外观设计的定义、符合驳回原因或者不符合对表

现形式的要求。
53
 

                                                
52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法国、日本、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摩尔多瓦共

和国、罗马尼亚、美利坚合众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27的评论意见。 
53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中国、日本、立陶宛、墨西哥、新西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和泰国对问题

27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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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8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内，是否有某些种类的 GUI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被排除在外观设计保

护之外？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69. 超过 1/3 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将某些类型的 GUI/图标外观设计排除在保护之外（在作答司法管辖

区中占 38%）。
54
 

 

70. 对于将某些类型的 GUI/图标外观设计排除在保护之外，答复中提及最多的理由如下： 

- 不符合外观设计的法律定义； 

- 违背公共秩序或道德的外观设计； 

- 依照《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三所通报的标志； 

- 现有技术，包括在先受到保护的商标、版权； 

- 外观设计完全由技术功能决定。 

问题 29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GUI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即仅是 GUI外观设计的某些要素）是否可以受

到保护？如果是，怎样保护？如果是，GUI 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只在某些情形
55
下出现时，可以受到保

护吗？ 

71. 在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GUI 外观设计的一部分可以受到保护（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74%）。 

                                                
54
  回顾第一份“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的结果（文件 SCT/37/2 

Rev.）可能会有帮助： 

“问题 13：如果贵国的主管局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申请执行实质性审查，对图形用户界面、图

标或创作字体/工具字体进行审查时的资格标准有哪些？ 

答复显示，绝大多数知识产权局审查图形用户界面、图标、创作字体/工具字体是否遵守公共秩序/公共道德（89%

的答复针对图形用户界面而言，91%针对图标，87.5%的答复针对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对新颖

性进行审查（59.25%针对图形用户界面而言，58%针对图标，52%针对创作字体/工具字体）。 

问题 14：适用于图形用户界面、图标或创作字体/工具字体的资格标准是否不同于其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资格标准？ 

几乎所有受访者（97%针对图形用户界面，98%针对图标，86.5%针对创作字体/工具字体）表示，适用于图形用户

界面、图标或创作字体/工具字体的资格标准无异于其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适用标准。” 
55
  例如，在导航应用程序中：如果出现交通拥堵、事故等，则会弹出“图标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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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答复显示，一般来说，申请人必须以与其他局部外观设计相同的方式，以实线表示寻求保护的

外观设计局部，并以虚线表示不寻求保护的外观设计局部。
56
 

73. 在某些情况下，
57
申请人可以选择：要么仅表现寻求保护的部分；要么表现外观设计整体，但使

用视觉或图形弃权声明（虚线、阴影）表现不要求保护的部分。 

74. 在两个作答司法管辖区中，
58
申请人必须仅表现 GUI外观设计中要求保护的部分，以实线表示。 

75. 关于仅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 GUI外观设计的局部是否可以受到保护的问题，作答司法管辖区中中

有 55%回答“是”，回答“否”的占 7%。 

 

问题 30 -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对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
59
提供保护吗？如果是，那么非永久性的外观设

计是被认为体现在物品中还是绑定在物品上？如果是，是什么物品？ 

76. 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对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提供保护（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69%）。 

                                                
56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丹麦、法国、日本、立陶宛、墨西哥、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新加坡、斯洛伐克、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对问题 29 的答复。 
57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德国和瑞士对问题 29 的答复。 

58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巴西和芬兰对问题 29 的答复。 

59
  问卷（文件 SCT/41/2 Rev.附件二）脚注 16 转录如下：“以下是非永久性外观设计的例子：只有在灯亮时才明

显可见的灯罩外观设计；只有穿在腿上才明显可见的女士丝袜外观设计；没有压缩空气，形状就不明显的充气物品，

如玩具气球、水上玩具、充气床垫等；喷泉的出水设计、激光键盘、车速表或无线电控制面板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投

影。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来文，其中提及 Hruby，373 F.2d 997，153 USPQ 61 （CCPA 1967）（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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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在超过 1/3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对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视为体现在物品中或绑定在物品上（在作

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38%）。 

 

78. 对问题 30 的一些评论意见显示，该物品必须是非永久性外观设计所附于或应用于的，或者是在

某些情况下使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可显露或可见的物品。
60
该物品通常在产品说明中予以指出，或者

在外观设计注册申请的权利要求中予以界定。 

问题 31 -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要求在外观设计申请中注明类别吗？如果是，贵局适用哪种分类体系？

如果类别由主管局分配，申请人可以对分类提出质疑或上诉吗？对于 GUI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有无

例外？ 

79. 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要求在外观设计申请中注明类别（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71.4%）。 

                                                
60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新西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新加坡、斯洛伐克和瑞典对

问题 30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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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对问题 31的答复表明： 

- 64%的作答司法管辖区适用根据《洛迦诺协定》（1968 年）制定的用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

的《洛迦诺分类》； 

- 10%的作答司法管辖区采用本国国内的分类系统。 

 

81. 只有一个司法管辖区
61
同时使用洛迦诺分类和本国国内的分类系统（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 

82. 问题 31的答复还表明： 

- 在 23.8%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由申请人注明类别； 

- 在 23.8%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由主管局注明类别； 

- 在 23.8%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中，申请人和主管局均可注明类别。 

                                                
61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美利坚合众国对问题 31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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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评论意见显示，在可由或必须由申请人注明类别的几个作答司法管辖区，主管局可以进行更改

或补充。
62
 

84.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
63
不强制要求注明洛迦诺分类，但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必须说明希望将外观设

计列入的类别或希望适用的类别。产品说明的措词必须清楚表明产品的性质，并使每件产品得以分

类。 

85. 在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申请人可以对主管局指定的分类提出质疑或上诉（在作答司法管辖

区中占 62%）。 

 

86. 在两个作答司法管辖区，不能对分类提出质疑或上诉，但申请人仍可提供其认为正确的分类方

面的信息。但是，由主管局最终确定相关分类。
64
 

87. 关于 GUI/图标外观设计的分类是否存在例外的问题，几乎所有回答都是否定的（在作答司法管

辖区中占 88%）。 

                                                
62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丹麦、罗马尼亚、瑞典和联合王国对问题 31 的评论意见。 

63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题 31 的评论意见。 

64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加拿大和新西兰对问题 31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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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一位答复方（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
65
表示，GUI/图标外观设计的分类存在例外：必须为

GUI 分配两个分类号，即洛迦诺分类的 14.04和适用于物品的分类号。 

问题 32 - 如果 GUI 用在某个物品上，那么考虑到视觉特征的权重，如何在下列情形中对 GUI 进行

审查？ 

89. 如果 GUI外观设计用在某个物品上，考虑到视觉特征的权重，按照如下情况进行审查： 

- GUI相同或相似，但用于现有技术库中的不同物品（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1%）； 

- 现有技术库中的物品和 GUI 与所提供的显示 GUI 不同阶段的一个或多个（但不是全部）图样

相同或相似（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14%）； 

- 物品相同，但在现有技术库中以活动/静止状态
66
显示，相较于在申请中以活动/静止的状态

显示（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7%）。 

 

问题 33 - 贵国立法是否允许 GUI 以活动状态得到考虑？如果否，主管局的做法是以活动状态考虑

GUI 吗？ 

90. 在不到一半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45%），可以将 GUI 外观设计视为处于活

动状态。 

                                                
65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中国对问题 31 的评论意见。 

66
  问卷（文件SCT/41/2 Rev.附件二）脚注17对“静止状态”和“活动状态”的解释如下：在本调查问卷中，“静

止状态”一词系指物品在与用户发生交互之前的外形，例如，用户打开、唤醒或以其他方式与含有 GUI外观设计的设备

发生交互。“活动状态”一词系指外观设计在交互之后或在用户使用过程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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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4 -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对 GUI 外观设计/图标外观设计的侵权标准与其他类型的外观设计相同

吗？如果否，有何差异？ 

91. 88%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回答了问题 34。所有答复都表明，GUI/图标外观设计适用的侵权标准与其

他类型的外观设计相同。 

 

问题 35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下列哪种行为构成外观设计侵权？ 

92. 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只有 52%回答了问题 35。在超过 1/3的作答司法管辖区，以下行为构成外

观设计权侵权： 

- 使用受保护的 GUI 或图标外观设计（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38%）； 

- 将受保护的 GUI 或图标外观设计置于实体物品上，或者将实体物品置于受保护的 GUI 或图标

外观设计上（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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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几个答复方表示，
67
由于缺乏判例法或者因为这属于法院的事宜，因此无法准确回答问题 35。 

问题 36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单件外观设计注册是否既可以包括在实地环境中使用外观设计，又可

以包括在虚拟或计算机环境中使用外观设计？ 

94. 问题 36 的答复显示，在超过一半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单件外观设计注册既可以包括在实地环境

中的使用，又可以包括在虚拟或计算机环境中的使用（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60%）。 

 

问题 37 -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取决于使用外观设计的具体虚拟/电子环境，在侵权标准方面是否有什

么区别？如果是，这些环境是怎样描绘的？如果是，单件外观设计注册是否可以在这些不同环境的每

种环境下对外观设计进行保护？ 

95. 76%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回答了问题 37。所有答复都表示，对于使用外观设计的具体虚拟/电子环

境方面，侵权标准没有区别。 

 

                                                
67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爱尔兰、日本、挪威、巴基斯坦、英国、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对问

题 35 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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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8 - 贵局以什么格式提供优先权要求文件？可以对文件进行证明吗？如果是，怎样对文件进行

证明？对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96. 主管局以下列格式提供优先权要求文件： 

- 仅纸件格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62%）； 

- 纸件和电子格式均可（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38%）。 

 

97. 无作答司法管辖区表示“仅电子格式”。 

98. 绝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可以对优先权文件进行证明（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86%）。 

 

99. 在可以对文件进行证明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可以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来证明： 

- 在特殊纸张上打印； 

- 由主管局官员签字； 

- 加盖印章； 

- 加入法律协议段落； 

- 主管局封条予以认证； 

- 通过产权组织数字访问服务系统（DAS）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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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签名或电子印章； 

- 通过在线案例管理工具自主认证。 

100. 在若干作答司法管辖区，优先权要求文件由主管局签字并盖章。
68
 

101. 关于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要求是否有特别之处的问题，83%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回答

“无”。 

 

问题 39 - 贵局接受什么格式的优先权要求文件？贵局要求对优先权文件进行证明吗？对涉及动态外

观设计的优先权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102. 主管局接受以下格式的优先权要求文件： 

- 仅纸件格式（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98%）； 

- 仅电子格式
69
（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2%）； 

- 纸件和电子格式均可（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占 67%）。 

 

103. 关于优先权文件的证明，62%的作答司法管辖区要求提供证明。 

                                                
68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厄瓜多尔、芬兰、冰岛、爱尔兰、立陶宛、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对问题 38 的

答复。 
69
  参见文件 SCT/41/2 Rev.中新西兰对问题 39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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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关于涉及动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要求是否有特别之处的问题，83%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回答

“无”。 

 

结 论 

105. 在作答司法管辖区中，主要趋势可归纳如下： 

- 绝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都保护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

计。 

- 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不要求以GUI/图标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的先决条件。

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新技术外观设计的性质，新技术外观设计可以用于不同的物品/环境。

在大多数这些司法管辖区，对物品的说明不是必须的。在所有这些司法管辖区，如果GUI/图

标外观设计单独予以表示，其本身也可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在大多数这些

司法管辖区，外观设计专利/外观设计注册涵盖在任何物品/环境中使用的要求保护的GUI/图

标外观设计。 

- 将近 1/3 的作答司法管辖区要求以 GUI/图标外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的先决条

件。在大多数这些司法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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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限制外观设计权的范围； 

 要表示 GUI/图标外观设计，最常用的方法是用点线或虚线表示物品的 GUI/图标外观设计，

并附上对物品的文字说明； 

 主管局会检索任何具有相似或相同外形的外观设计，不论其用于何种物品。 

- 要求保护动态外观设计的申请人最常用的表现方法是纸件或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如果可以

选择不同的表现方式，申请人最常用的方法是以电子格式的静态图像来表现外观设计。 

- 如果动态外观设计通过一系列静态图像或或一组依序排列的图片/照片来表现，大多数作答

司法管辖区都规定了一项或多项附加要求。最普遍的要求是： 

 所有图像必须让人清楚地感知到运动/变化/发展； 

 所有图像必须有视觉上的关联。 

- 动态外观设计通常没有特殊的公布程序，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以电子方式公布。 

- 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对 GUI 外观设计的一部分提供保护。超过一半的作答司法管辖区对仅

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 GUI外观设计的一部分提供保护。 

- 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都保护非永久性的外观设计。 

- 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都要求在外观设计申请中注明产品类别。 

- 在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单件外观设计注册既包括在实地环境中的使用，又包括在虚拟或

计算机环境中的使用。 

- 所有作答司法管辖区均以纸件格式提供优先权要求文件。超过 1/3 的作答司法管辖区既提供

纸件，也提供电子格式。主管局对于纸件和电子格式的优先权要求文件均可接受。 

- 在大多数作答司法管辖区，GUI/图标外观设计的侵权标准与其他类型的外观设计相同。 

106. 请 SCT审议本文件的内容。 

 

[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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